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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起，《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将正式
施行。

新规对现行记分项目进行了
增减，还对部分项目的分值进行
了调整。记分规则将有哪些重要
变化？为何要变？将如何助力我
国交通安全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提升？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
部门和专家。

开车打手机扣分更高
对“分虫”顶格扣分

此次修改，增加了一次记9分
的种类、删除了一次记2分的记分
种类，对23项违法记分保持分值
不变，对14项记分行为降低了记
分分值，删除13项记分行为，并
对部分记分项的表述作了拆分、
合并。修改后记分行为由原来的
52项减少到50项。

新规维持了对严重妨碍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的扣分力度，如对
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逸、严重超
速行驶、使用伪造变造牌证等违
法行为，仍规定为一次扣12分的
顶格扣分。

新规降低了部分扣分分值。
如对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
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规定
从原来的一次扣12分降为扣3
分，是记分下调幅度最大的一项。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未悬挂号
牌机动车，故意遮挡或污损机动
车号牌等行为，则从一次扣12分
降至扣9分。

有些行为从此不扣分。如驾
车未放置检验标志、保险标志，未
随身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等轻微
交通违法行为，低能见度气象条
件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
按规定行驶、驾驶设计最高时速

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进入高速
公路等行为。

新规新增了部分扣分项目。
为加大打击“分虫”力度，新增“代
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
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取经济利
益”为一次扣12分的交通违法行
为。在一次扣6分的交通违法行
为中，新增了“驾驶机动车运输危
险化学品，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或者扣留
期间驾驶机动车”两项行为。

对“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
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
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首次扣
分，实施一次扣1分。

新规同时上调了部分扣分分
值。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行车道
停车的，从扣6分提高到扣9分；
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的，从扣2分提高到扣3分。

此外，新规还规定了分值“回
血”方法。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且经
考试合格的，或者参加公安交管
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符合条件的可以消分“回血”，一
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回血”6分。

提升立法层次、
突出宽严相济、着眼发展需求

交通违法记分规则是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出台后
所设置的一项制度。同年公安部
发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以附件形式明确了记分行
为和记分分值。

要实现与民法典、行政处罚
法等重要法律统一协调，就需要
对驾驶证记分管理作出相应调

整。公安部交管局局长李江平指
出，此次单独制定新的部门规章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
理办法》，是为了主动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形势、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服务的新需
求，通过制度完善进一步提升社
会治理水平。

专家表示，扣分规则因时因
势而改，更有利于体现执法部门
法治思维和专业水准的提升，同
时也是交通安全领域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提升的表现。

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是
新规突出特点之一。新规规定，
对多次记满12分的驾驶人进行
更严格的教育和考试：对一个记
分周期内多次记满12分的，延长
学习时间，增加学习内容，增加考
试科目，对多次违法驾驶人加强
教育管理。而对于交通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给予警告处罚的，免予
记分，更加突
出对轻微违法
的教育作用。

新规还主
动适应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的
新情况。贵州
省玉屏侗族自
治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情报信
息中队中队长
杨 幸 告 诉 记
者，当前一些
重特大交通事
故的发生与部
分特定种类车
辆驾驶人不够
重视交通规则
直接相关，亟
需 对 此 加 强
惩戒。

新规对记满12分的大中型
客货车驾驶人进行更严格的满分
学习教育，提高考试难度。“对于
比较严重的违法违章，比如酒驾
醉驾、肇事逃逸等，坚持严扣以减
少其发生，是对司乘人员和潜在
受害方人身财产安全的真正保
护。”从事多年客运工作的驾驶员
陈富贵说。

严把法治关、
重视科技力、优化流程线

专家认为，要将新规“规则优
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仍需综合
施策。

严格依法执行规则至关重
要。“以接受交通法治教育消减扣
分是非常有价值的举措，但应防
止其转化为变相‘后门’。”北京交
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巍涛指出，
扣分要严格依法，“回血”更要严

格依法。
公安机关将“严查严处弄虚

作假、买分卖分、替学代学、考试
舞弊等行为，对发现违法违规的，
严格依法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李江平说。

相关规则的设定如何进一步
凸显科技服务规则适用的能力？
李巍涛建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构建一体监管系统将有助于记分
标准的合理裁量，通过科技手段
助推规则适用更加高效。

随着新规的施行，公安部交
管局将推广应用全国统一的公安
交管业务监管系统，加强对交管
业务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监
督，对违规异常问题及时预警、及
时核查、及时处置，建立健全常态
化业务监管机制。杨幸认为这样

“管理更科学、更合理，基层在执
法过程中更有抓手和针对性。”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开车打手机扣分更多、对“分虫”顶格扣分、参加公益活动能“回血”……

交通违法记分新规来了

本报综合消息 我国职业本
科学校现有32所，在校生数量
12.9万人，2021年招生4.1万人。
当前，职业本科教育“是什么”“怎
么办”“办成什么样”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热点。2月23日，教育部
召开发布会，介绍推动现代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情况。

全国专升本比例已达20%
让更多职校生接受本科教育

会上介绍，今年，将强化顶层
设计，明确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
定位、发展路径、培养目标、培养
方式、办学体制。

教育部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
“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独立升格为
职业本科学校，支持符合产教深
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
较高的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
升级部分专科专业，试办职业本
科教育。

此外，将打造示范标杆，以部
省合建方式“小切口”“大支持”，
遴选建设10所左右高水平职业

本科教育示范学校。
目前全国专升本的比例已达

20%，将确保2025年本科职业教
育的规模不低于10%，力争让更
多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接受高质量
的职业本科教育。

用3到5年建成1000所
国家级优质中职学校

会上指出，当前，中职教育主
要存在办学定位不适配，办学规
模大而不强，办学条件缺口大等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今
年将会同相关部门实施“中职学
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全面核查
中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现
2023年学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

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实施“优
质中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集
中力量建成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品牌专
业，示范带动中职教育质量总体
提升。

用3到5年时间，建成1000所
左右的国家级优质中职学校，示

范带动中职教育整体管理规范、
质量合格，引导学生家长理性
选择。

使“职教高考”
成为高职招生主渠道

今年，教育部将完善“职教高
考”的顶层设计，更好地发挥“指
挥棒”的作用。扩大职业本科、职
业专科学校通过“职教高考”招录
学生比例，使“职教高考”成为高
等职业教育招生，特别是职业本
科学校招生的主渠道。

推动建立省级统筹、综合评
价、多元录取的“职教高考”制度，
改善学生通过普通高考“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问题，中考分流压
力和“教育焦虑”得到有效缓解，
职业教育中高本一体化培养模式
基本形成。

义务教育后
实行“普职分流”非常必要

发布会上，教育部回应记者

提问，表示义务教育后实行“普职
分流”非常必要。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司长陈子季表示，中等职业教
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既
可以满足不同禀赋和潜能学生的
学习需要，又能够提供多样化的
成长成才空间和通道。同时，发
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扩大就业、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方面
作出了积极贡献，所以坚持“普职
分流”是非常必要的。

教育部将提升中职办学条
件，启动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双优
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示
范引领作用的优质中等职业学校
和优质专业。畅通升学渠道，高
质量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完
善“职教高考”制度，扩大职业本
科、应用型本科在“职教高考”中
的招生计划，满足中职学生接受
高层次教育的需求。优化办学定
位，中等职业教育要按照升学与
就业并重的办学定位为学生提供
升学、就业、“职普融通”等多种发
展路径。

回应以实习名义
到企业务工问题

陈子季表示，由于实习涉及
主体多、工作链条长，出现了一些
单位和个人以实习名义组织学生
到企业生产“流水线”务工的现
象，影响恶劣。

对此，教育部联合人社部、工
信部等八部门对2016年出台的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进
行了修订。

要求实习单位必须经校党组
织审议并对外公开；实习中如果
遇有突发事件或重大风险，要按
照属地管理要求做好分类管控；
支持结合学徒制培养、中高职贯
通培养等合作模式探索实践性教
学改革。

划定了实习管理的“红线”，
并有针对性地明确了处理规定，
切实保障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
首次配发了《实习协议示范文
本》，明确了必须由职业学校、实
习单位、学生三方签署协议后方
可实习。

教育部：义务教育后实行“普职分流”非常必要

推动“职教高考”缓解中考分流压力


